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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辭 

 

 主席歡迎議員及各政府部門代表出席離島區議會會議，並介

紹以下部門代表： 

 

(a) 香港警務處大嶼山警區警民關係主任羅國安先生，他接替

李家齊女士； 

 

(b) 離島民政事務處離島民政事務助理專員(2)葉倬文先生，

他接替歐陽穎心女士；以及聯絡主任主管(梅窩／大嶼山

南)曾珮儀女士，她暫代廖佩珊女士。 

 

 

I. 通過 2025 年 9 月 9 日的會議紀錄 

 

2. 主席表示，上述會議紀錄已收錄政府部門及議員的修改建

議，並於會前送交各議員審閱。議員沒有提出其他修訂建議，並一致

通過上述會議紀錄。 

 

 

II. 有關船隻在直升機停機坪附近碇泊的提問 

(離島區議會文件第 50／2025 號) 

 

3. 主席請議員參閱離島區議會文件第 50／2025 號，並歡迎出席

回應提問的嘉賓：海事處海事主任／海港巡邏組(2)徐永有先生、一級

海事督察／海港巡邏組楊穎斌先生及助理海事主任／牌照及關務(3)

卓秋錂女士；香港警務處水警海港區指揮官韋律敦先生及水警海港區

警民關係主任陳雙勇先生；以及消防處分區副指揮官(海務及潛水)2

盧偉斌先生及助理消防區長(海務)4 黃振宇先生。政府飛行服務隊及

海事處的書面回覆已於會前送交各議員參閱。主席請郭慧文議員簡介

提問內容。 

 

4. 郭慧文議員簡介提問內容，及播放兩段於本年 9 月 28 日的相

關影片，並補充表示繼上述提問和影片所述的情況，同樣地點於本年

11 月 1 日下午再次出現發生飛行服務隊直升機因有船隻在直升機停

機坪附近碇泊而無法即時降落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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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徐永有先生闡述海事處的書面回覆，並補充表示處方於本年

11 月 1 日接到水警的通報後，隨即根據船隻牌照資料提供相關船東

的聯繫方式予水警並嘗試聯繫相關船東以要求該船隻離開，處方亦有

派船到場跟進。 

 

6. 韋律敦先生回應表示，水警於本年 9 月 28 日下午 2 時 57 分

接獲水警總區指揮及控制中心轉介，指飛行服務隊報告有多艘帆船在

長洲東灣直升機停機坪附近航行，可能影響直升機安全降落。水警輪

十五號隨即奉命前往，並於約兩分鐘內抵達現場，發現約有四至六名

滑浪風帆人士及一艘機動帆船在停機坪附近水域活動。警員即時與相

關水上活動人士接觸，並勸喻各船隻保持安全距離，所有船隻隨後均

依照指示遠離停機坪。飛行服務隊直升機得以在下午 3 時 09 分安全

降落。水警會繼續與相關部門保持緊密聯繫，以完善事故應變安排及

確保海事安全。 

 

7. 盧偉斌先生回應表示，消防處於本年 9月 28日下午 2時 47 分

接獲「第一優先接送」救護服務的召喚，即時派出一輛消防車及三名

消防人員，在約七分鐘後抵達長洲醫院，在一分鐘內接獲傷病者，並

於兩分鐘後抵達直升機停機坪。然而，直升機因遊艇阻礙未能降落，

現場人員即用擴音器指示船隻離開，並於下午 3 時 10 分將傷病者經

由直升機送往市區醫院。 

 

8. 郭慧文議員表示，長洲每星期約有 4 至 5 宗空中救護服務召

喚個案，甚至同一時段出現多達 3 宗個案，反映該區對空中救護服務

的需求甚殷。她感謝水警及消防處於事故當天的積極協助，並希望避

免同類事件再次發生。就此，相關部門應考慮發出指引，禁止船隻在

直升機停機坪附近的指定距離內碇泊，以免阻礙緊急救護服務。 

 

9. 黃漢權議員建議海事處與飛行服務隊商討船隻與直升機停機

坪之間的安全距離，並考慮將長洲東灣及觀音灣近直升機停機坪的水

域劃為禁止碇泊區，以免因船隻碇泊影響救援而導致人命傷亡。 

 

10. 温揚堅議員強調，緊急救護服務分秒必爭，相關部門應積極

跟進有關問題，避免因救援延誤導致傷亡，否則將難以向傷病者及其

家屬交代。海事處應在有關位置設置標示，防止船隻在直升機停機坪

附近碇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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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吳彩華議員表示，影片顯示涉事遊艇與直升機停機坪有一定

距離，而停機坪周圍亦設有鐵絲網，就此他詢問飛行服務隊在決定未

能降落時，是否考慮到可能對涉事遊艇造成安全風險。 

 

12. 徐永有先生回應表示，現時長洲東灣及觀音灣附近的水域未

有被劃為指定的通航區，同時亦不屬於禁止碇泊區。關於議員建議限

制船隻在直升機停機坪附近碇泊，現時海事處並未有飛行服務隊對直

升機在停機坪降落時對附近水域船隻的高度或安全距離的要求，就擬

定相關方案前，海事處須先與飛行服務隊及民航處進行商討。在現階

段，如救護人員發現有船隻造成阻礙，可立即通知海事處，本處將即

時派遣附近巡邏船隻到場協助或透過牌照資料聯絡船東，要求有關船

隻即時離開。 

 

13. 吳文傑議員對海事處以上回應有保留。他表示現時僅在發現

有船隻造成阻礙時才通知海事處到場跟進的做法，可能延誤緊急救護

服務，導致人命傷亡。他建議處方應參照石鼓洲及喜靈洲等水域的做

法，在題述直升機停機坪附近劃闢禁止碇泊區。 

 

14. 黃漢權議員認為等待海事處派員到長洲驅離船隻的做法費

時。他建議處方應發出海事通告，提醒船東切勿在直升機停機坪附近

碇泊。 

 

15. 郭慧文議員再次感謝水警最近兩度出動協助驅離船隻，並強

調不希望未來再發生需要召喚有關部門介入的情況。 

 

16. 黃秋萍議員表示，相關部門應急市民所急，以人命安全為首

要考量，盡快就題述事宜制定短期、中期及長期措施(包括禁止船隻

在直升機停機坪附近碇泊)。 

 

17. 徐永有先生回應表示，長洲東灣及觀音灣一帶為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憲報公布的泳灘範圍，沒有大量船隻活動，因此不屬於交通繁

忙的水域。儘管如此，海事處將於會後與飛行服務隊及民航處就對船

隻在直升機停機坪附近碇泊的建議進行商討(包括船隻的高度限制以

及與停機坪之間的安全距離)。 

 

18. 主席表示，鑒於長洲每星期約有 4 至 5 宗空中救護服務召喚

個案，而上述泳灘範圍毗鄰直升機停機坪，相關部門應就此特殊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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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考慮將長洲東灣及觀音灣近直升機停機坪的水域劃闢為禁止碇

泊區。主席請海事處於會後與飛行服務隊及民航處商討上述事宜，然

後向區議會匯報有關進展。 

 

19. 何紹基議員詢問相關部門何時可提供答覆。 

 

20. 黃漢權議員促請海事處應先盡快發出海事通告，從而提醒一

眾船東切勿在直升機停機坪附近碇泊。 

 

21. 徐永有先生回應表示，他將於會後與相關組別商討上述建議

的可行性。 

 

22. 主席表示，鑒於各部門討論需時，她建議海事處在下次會議

前匯報進展。 

 

(會後註：海事處於 2025 年 12 月 29 日匯報表示，就長洲東灣及觀音

灣近直升機停機坪水域位置的情況，該處已聯絡飛行服務隊和民航處

進行討論，並諮詢有關直升機在長洲停機坪降落時對附近水域的安全

考量(包括與船隻的安全距離及其高度等)。經商討後，針對上述情況，

飛行服務隊認為發放相關訊息予船長和船隻操作人較為合適，並建議

船隻與長洲停機坪保持最少一百米的距離，而民航處則對上述建議沒

有反對。由於長洲停機坪附近水域涵蓋康文署的刊憲泳灘範圍，海事

處亦已就上述建議與康文署商討，康文署亦同意前述的建議距離，並

會對有船隻進入其管轄範圍內的情況作出跟進。就以上建議，海事處

將於 2026 年 1 月內發出海事處佈告，以提醒海上使用者與長洲停機

坪保持最少一百米的距離，以免影響直升機升降。) 

 

 

III. 離島區議會轄下各委員會／工作小組的工作報告 

(離島區議會文件第 51／2025 至 56／2025 號) 

 

23. 議員備悉並一致通過上述文件。 

 

 

IV. 其他事項 

 

24. 議員沒有提出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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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下次會議日期 

 

2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2 時 53 分結束。下次會議定於 2026 年

1 月 13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30 分舉行。 

 

-完- 

 


